南发改社会〔2022〕16号附件

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招标核准意见表

	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未达到必须招标的情形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察
	
	
	
	
	
	
	核准

	设计
	核准
	
	
	核准
	核准
	
	

	建筑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安装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监理
	
	
	
	
	
	
	核准

	重要设备
	核准
	
	
	核准
	核准
	
	

	重要材料
	/
	/
	/
	/
	/
	/
	/

	审批部门
核准意见说明
	1、根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9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九部委令第23号修改）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的通知》（桂发改法制〔2018〕789号）等，核准该项工程建设的招标方案。
2、建设单位管理费用、环保费用、前期工作及其他费用、建设期贷款利息、铺底流动资金等，其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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